
景财教〔2021〕23号

景洪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现代职业教育
质量提升中央资金（参照直达）的通知

景洪市职业高级中学：

根据《西双版纳州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现代职业教育质

量提升中央资金（参照直达）的通知》（西财教发〔2021〕50

号），现下达 2021 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（参照直达）中央

资金 220 万元（详见附件 1），专项用于中职学校改善办学条件。

此款请列入2021年“2050302中等职业教育”支出功能分类科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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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50601 资本性支出（一）”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类级科目，

“31002 资本性支出—办公设备购置”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类

级科目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为直达资金，本次下

达资金实行特殊转移支付机制，直达资金标识为“01002 正常转

移支付”。确保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资金直达基层、直接惠民的

要求落实到位。

二、教育部门要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审核，并将绩效目标作

为绩效监控和评价的重要依据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，

防止出现挤占、挪用、虚列、套取补助资金的行为。

三、请按照财政支出预算执行进度考核相关规定，加快预

算执行进度。

附件：1.2021 年云南省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直达

资金下达表

2.项目绩效目标表

景洪市财政局

2021 年 2 月 10 日

抄送：本局办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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